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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教体字〔2019〕43号 

 

关于命名 2018 年度 
市级“平安校园”的通报 

各乡镇政府、乡镇派出所、乡镇中心校、局属学校（幼儿园）： 

按照中共永城市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行业和基层

平安创建活动的工作部署，2017年中共永城市市委政法委员会、

市教育体育局、市公安局联合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“平安校

园”创建活动，印发了《永城市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永综治委〔2017〕59号）。2018年下半年，市委政法委、市教

体局、市公安局组成验收工作小组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、幼儿园

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开展市级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工作情况，进

行实地评估验收。活动开展以来，各乡镇中心校、综治办、派出

所等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创建工

作开展，积极预防和减少各类案件、事故的发生，校园及周边治

安状况进一步改善，有效维护了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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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成效显著。经综合评验，永城市高级中学、

永城市实验中学、永城市实验小学等 45 所学校达到市级“平安

校园”标准，市委政法委、市教体局、市公安局决定命名这 45

所学校为市级“平安校园”称号（名单见附件）。 

希望被命名市级“平安校园”的学校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

不断进取，再创佳绩。全市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

强化责任落实，努力建设平安校园，确保学校的安全稳定，为推

进全市教育事业改革发展、建设平安永城做出更大贡献。 

 

附件：“平安校园”名单 

 

 

永城市教育体育局     永城市委政法委       永城市公安局 

 

 

2019年 3月 18日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3 — 

附  件 

“平安校园”名单 

永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

永城市实验中学 

永城市第六初级中学 

永城市第三初级中学 

永城市实验小学 

永城市第一小学 

永城市第三小学 

永城市第六小学 

永城市第七小学 

永城市第九小学 

永城市第十小学 

永城市第一幼儿园 

永城市第二幼儿园 

永城市第四幼儿园 

卧龙镇初级中学 

卧龙镇高胡楼小学 

刘河镇初级中学 

黄口镇陈楼小学 

黄口镇初级中学 

薛湖镇第一初级中学 

龙岗镇初级中学 

龙岗镇中心小学 

侯岭乡福和希望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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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关镇南关小学 

城关镇胜利中学 

条河乡第一中心小学 

酂阳镇酂西小学 

酂阳镇初级中学 

酂阳镇正基小学 

双桥镇陈庄小学 

太丘镇初级中学 

太丘镇中心小学 

苗桥镇第一初级中学 

苗桥镇张楼小学 

陈集镇中心小学 

陈集镇第一初级中学 

滦湖中心小学 

新桥乡秦庄小学 

马桥镇中心小学 

马桥镇初级中学 

十八里镇初级中学 

十八里镇中心小学 

马牧镇中心小学 

芒山镇第二初级中学 

演集镇丰庄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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